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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1999 年公司（修訂）條例草案》  
 
香港公司秘書公會有幸獲邀再就草案提供意見，謹此致謝。由於 4 月 20 日
Bills Committee 會議中並沒有提出或討論若干要點，本會謹藉此機會就當
日會議席上提呈的局方回應書提出意見，並進一步闡明本會立場。  
 
本會整體上贊成草案內容，特別是草案提供了撤銷註冊的另一途徑，使公
司可以省回清盤費用；但對於建議中有關撤銷註冊條文的涵蓋範圍，本會
甚為關注。  
 
本會認為，有關撤銷註冊的建議條文中，應刪除申請撤銷註冊前須先取得
稅務局核准的規定 1。  
 
向 Bills Committee 提出的意見重點  
 
本會於 1999 年 4 月 20 日的會議中向 Bills Committee 提出了以下意見：  
 
1. 在建議條文中，不必加入須事先取得稅務局核准的規定，因為建議中的

保障措施 2，已足以保障有關利益，例如：  
 

a) 建議中事先取得稅務局核准的規定，只可證明有關公司並無尚欠的
負債；這方面的證明，公司註冊處處長可根據建議中的第 291AA(5)
條要求提供；  

b) 根據建議中的第 291AA(5)條，公司註冊處處長可按需求要求按有關
條文申請撤銷註冊的申請人提供稅務及其他方面的核准文件；而
且，無論如何，  

c) 刊登憲報 3 個月的期限，已有足夠時間讓稅務局就撤銷註冊的申請
提出反對，以保障其利益（假定大部份核准申請都可在一個月內處
理好）。  

 
1  建議中的第 291AA(3)(b)條。  
2  見 4 月 16 日意見書中建議保障措施一節，即：  
 

a) 條文僅適用於不營運私人公司（第 291AA(2)條）  
 所有成員均同意撤銷註冊；  
 從未開始營業／運作，或已停止營業或運作 3 個月以上；  
 沒有尚未清償的債務  

b) 處長可要求提供額外資料（第 291AA(5)條）  
c) 刊登憲報（第 291AA(7-8)條）  
d) 酌情權，即處長可選擇撤銷（第 291AA(9)條）  
e) 法律責任在解散後依然存續（第 291AA(12)條）  
f)  提供虛／假誤導資料可構成刑事罪行（第 1291AA(14)條）  
g) 不適用於若干公司，即適用範圍可再收窄（第 291AA(16)條）  
h) 提出申請後，處長藉公佈或法院頒令恢復已撤銷註冊公司的地位

（第 291AB 條）  
i) 解散後須保存紀錄（第 292(3)條）  



2. 基於以下原因，事先須經稅務局核准的規定不應包含在公司條例內：  
 

a) 修訂公司條例，以保障這方面的公共收益（稅收），似乎不太恰當； 
b) 除非有清楚明確的需要 3 或好處，否則不應把慣常做法或慣例納入

法例中；慣例的訂立，宜交給專業人士和專業團體，如香港公司秘

書公會等；而且  
c) 公司註冊處以規則或指引的形式頒佈的規定，同樣有效，甚至更有

效率，因為這些規定：  
 

 根據建議中的條文（第 291AA(5)條）可有法定效力；而且  
 由於不必修改法例，可因應需要迅速予以修改，例如：  

 
實際執行時，從未開始運作的公司可能不必符合須經稅務局核

准的規定；在此情況下，即可修改一下規則，把這類公司與曾

經營業但已停業的公司、或曾用作特定交易用途的公司區分開

來。  
 
本會在書面意見和在 Bills Committee 會議的發言中提出了上述論據，儘管： 
 

a) 事先取得稅務局的核准，可能相當快捷，而且所費不多；  
b) 事先取得稅務局的核准，一般認為是良好的慣常做法；  
c) 「濫用」現有撤銷註冊條文（即第 291 和 290A 條）的公司，實際

數量可能很多，耗費甚巨；而且  
d) 按第 291 條撤銷註冊的公司，公司註冊處處長接獲稅務局反對的個

案，雖只佔申請公司總數的 8.3%，但可能已涉及大量公共收益。  
 
局方回應的重點  
 
局方於 1999 年 4 月 20 日 Bills Committee 會議中的回應，以及會上提呈的

局方意見書，均主要強調申請稅務局核准所需的時間，以及保障公共收益

的需要。  
 
 
 
 
 
 
3  見附註 6。  



本會深信稅務局可按服務承諾在特定時限內處理好申請，亦完全同意稅務
局有責任保障公共收益，但本會謹認為：  
 
1. 處理時間似非討論重點，本會關注的是有無需要，而非需時多久；而  
2. 有關保障公共收益（稅收）的說法，本會認為這並非公司條例或有關撤

銷註冊的建議條文的目的；縱使沒有立法，也可用其他途徑保障公共收
益。  

 
處理時間  
本會謹認為，向稅務局申請核准需時多久、所涉費用多寡，並不足以影響
我們決定應否在草案中加入有關稅務局核准的條文。  
 
假如稅務局確如 Bills Committee 會議中所指，能在 4 星期內處理 75%的申
請，並在 6 星期內處理餘下申請個案，則建議中規定稅務局可於 3 個月期
限內向公司註冊處處長提出反對的條文，顯然足以保障稅務局的利益，並
保障公共收益。  
 
因此，在建議修訂中加入有關稅務局核准的規定，似無必要 4。  
 
保障收益  
本會完全同意稅務局有責任防止逃稅，保障公共收益，但認為建議中的第
291AA(3b)條，並非防止逃稅、保障公共收益的妥善方法。  
 
對於本會 1999 年 4 月 16 日所提交意見書中的大部分論點，局方均以保障
公共收益為理由回應，令人覺得公司條例和建議中的條文只起附屬作用。
這實非公司條例的原意。  
 
正如本會上次意見書及草案摘要說明所指，有關條文的目的是「引入新程
序以將有力償債而不營運的私人公司的註冊撤銷」，而非局方意見書所指
的「在成員自動清盤以外提供一種快捷、便宜而又簡單的取消公司的途徑」
5，亦非局方回應書暗示的保障公共收益。建議提出的規定，比清盤程序中
這方面的規定更嚴格 6，似乎並不適當。  
 
4  這一點曾在 Bills Committee 於 1999 年 4 月 20 日的會議上提出，但未

獲討論。  
5  法律改革委員會考慮其他清盤途徑。  
6  現有的以下條文中，並無規定須事先取得稅務局核准，可見此項規定實

無必要：  
 

a) 清盤及解散並不要求清盤人在為公司清盤前取得稅務局核准；而  
b) 不經清盤程序解散並不要求事先取得稅務局核准，即：  

 公司註冊處處長可行使酌情權（第 291 及 290A 條）  
 公司註冊處處長認為清盤並不適當時，可向法院申請解散令（第
291A 條）  

 根據法定重組計劃或合併而頒發法院命令（第 167 條）  
 公司從事＇不當業務＇時政府頒發的命令（第 360C 條）  



至於局方指出，由公司條例明文規定，是在撤銷公司註冊時保障公共收益

的「最有效、最具效率」的途徑，則令人有殺雞焉用牛刀之慨。如上文所

述，最有效、最具效率的方法，似是由公司註冊處處長行使法定權力，頒

佈規則／指引（第 291AA(5)條）。  
 
結語  
 
本會認為事先取得稅務局核准的規定，並無必要；因此，本會重申 4 月 16
日意見書內的結語（有關處理時間和成本方面的論點除外；就此論點，本

會同意局方的見解）。  
 
1. 建議中的解散條文，並非清盤解散的另一途徑，而是撤銷註冊（即不經

清盤程序解散）的另一途徑。因此事先取得稅務局核准的規定，似無必

要，而且是官僚的步驟。  
 
2. 草案建議的保障措施範圍很廣，足以兼顧受影響人士、監管者和公眾的

利益，維持良好的營商環境；最重要的是：  
 

a) 公司註冊處處長有權要求申請人提供資料，從而按需要取得稅務局

或其他方面的核准；而且  
 
b) 稅務局在 3 個月期限內可反對撤銷註冊的申請；無論公司註冊處處

長是否要求取得稅務局核准，稅務局均可行使這項權力。  
 
3. 要求稅務局事先核准的規定，自有其理由。但由於不經清盤程序解散的

條文在應用上有限制，而建議中的其他保障措施又可保障受影響人士的

利益，加上可得的利益有多大頗成疑問，因此有關稅務局核准的規定，

似乎不宜加在草案中。  
 


